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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环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0031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壹、情况说明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隆公司）于 2018 年 8月 14

日收到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2019 年 2 月 1日起更名为：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深人环罚字［2018］第 120 号），对公司前三 CP 课车间电镀液渗漏的环境污

染事项作出处罚决定，详见公司 2018 年 8月 15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收到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公司已于 2018 年 8月 16 日及 2018 年 8 月 22 日依处

罚决定执行相关事项及缴交相关款项，并积极进行内部彻底梳理、整改工作！ 

 

2019 年 3 月 22 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信隆公司代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确认： 

信隆公司前三 CP 车间电镀液渗入土壤和地下水对流域地表水、区域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

染，信隆公司愿意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治理修复途径修复本次事件造成的土壤和地下

水生态环境损害，承担本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政策咨询服务、勘探采样、评估鉴定、修复

效果评估等相关费用；加强对企业内各类排水管道的排查整改，确保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

雨水均得到有效收集和分类排放，排放口设置符合相关管理部门要求，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

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后续，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各相关部门将切实履行好相关职责，监督协议的执行，对信隆

公司执行赔偿协议，开展治理修复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信隆公司落实协议承诺，并在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同时做好营商环境服务，支持信隆公司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贰、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2019 年 6 月 10 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信隆公司代表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就信

隆公司前三 CP 车间电镀液渗漏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及赔偿修复问题自愿签订了《生态环境损

http://www.cninfo.com.cn/


害赔偿协议》，详见公司 2019年 6 月 11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环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 

 

叁、公司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与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以下简称：该协议）后，积极

展开相关工作，落实履行该协议的约定，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一、已于 2019 年 7月 4日缴交了损害调查、勘探采样、评估鉴定和部分检测分析费用共

计 309,809 元。另外，政策咨询服务费、地下水样品检测费用、土壤样品检测费用共计 325,400

元，正等待接到相关单位的通知后及时缴交； 

二、《污染地块风险评估报告》已于 2019 年 11月获得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会同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组织专家评审通过；  

三、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与具备资质的环保技术专业机构签订了 5 项公司“前三 CP

课车间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简称：项目）相关合同： 

  （一）主要合同内容：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对方 主要服务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1. 

《技术服务合同》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项目技术咨询服务： 

承担编制项目《拆除活动污染防治

方案》、《拆除活动应急预案》、《修

复技术方案》、 开展修复环境监理、

编制《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完成专

家评审工作、报送区生态环境局等

管理部门备案； 

96 

2. 

《信隆公司前三CP课车间土

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合同》 

广东省深智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承担项目的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8 

3. 

《信隆公司前三CP课车间土

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施工项

目合同》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

院有限公司 

承担项目的修复工程施工、修复现

场监督及技术指导，提供修复所需

药剂，负责污染土壤短驳运输至处

理场地、处理场地的整平施工，处

理验收合格后土壤的回填或整平； 

1193 

4. 
《深圳市工程监理与相关服

务合同》 

深圳市施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项目工程的监理与相关服务； 12 

5. 

《信隆公司前三CP课车间土

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修复效

果评估委托合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 

承担项目的修复效果评估，编制修

复工程修复效果评估方案及报告，

并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专

家评审；  

68 

                                                            总  计   1377 

http://www.cninfo.com.cn/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成立日期：1987 年 2 月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红桂一街 95 号 3 栋 

法定代表人：戴知广 

开办资金： 2157 万元整 

有效期：自 2016 年 07 月 18 日 至 2021 年 07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研究环境科学，促进科技发展。环境科学研究 环境工程研究环境管理研究。主要

从事大气、水和土壤环境基础研究、生态环境研究、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工程技术研究和

环境监理等工作，致力于为政府环境管理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为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提供

技术咨询。 

股权构成情况：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未改制成为企业） 

2、广东省深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08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明月社区石厦北一街 31 号宏轩大厦 502 

法定代表人：贾继珍 

注册资本： 600 万元整 

营业期限： 2019-11-08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制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设计、集成、

运行维护；环境工程设计、咨询、建设、造价咨询、环境工程监理；环保产品和设备的研发、

设计、购销和上门维修；环境修复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环境监测；环境应用软件的开

发与维护；环保技术、环境政策咨询；环境信息咨询；数据库服务和管理。（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 

股权构成情况：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 

                 贾继珍            99.00%                594 万 

                 王宇楠            1.00 %                  6 万 

3、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02-06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 10 号 1 号楼 1216 单元 



法定代表人：邱江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整 

营业期限： 1996-02-06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

与管理服务，工业废水处理运营管理，环境卫生工程、装备设计、研发，市容景观工程设计、

制作、安装，市容环境卫生作业质量监理，市容环卫专业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咨询范围，环

保设备，工程设备和机电、电子设备，化工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

土壤修复、地下水修复，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构成情况：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         5000 万 

4、深圳市施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05-31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子林四建单身公寓 1 栋 A403、404、405 

法定代表人：孟宪龙 

注册资本： 300 万元整 

营业期限： 1995-05-31 至 2025-05-31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凭资质证书 E144007863 号经营）；

机电安装工程监理乙级（凭资质证书 E244007860 经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凭资质证

书 F244014980 经营）；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股权构成情况：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 

                  李华             50%           150 万 

                  孟庆仁           50%           150 万 

5、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成立日期：成立于 1953 年（前身可追溯至 1930 年 7 月成立的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 

注册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 

法定代表人： 沈仁芳 

开办资金： 3977 万元整 

有效期：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 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 



经营范围：开展土壤研究，促进科技发展。 土壤圈物质循环研究 土壤资源与遥感应用研究 土

壤植物营养与肥料研究 农业生态与区域发展研究 土壤物理与盐渍土研究 土壤化学与环境

研究 土壤生物与生物化学研究 土壤与环境分析测试 相关学历教育与博士后培养 《土壤》、

《土壤圈》（英文版）出版 

股权构成情况：中国科学院（未改制成为企业） 

（三）、与公司的关系：与公司为非关联关系。 

 

肆、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遵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上列五项合同的约定，落实公司与五家合同

对方的承诺及协议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按照约定的时间，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

范，积极开展本次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有关的各项工作，早日完成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并

通过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评审合格，恢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此部分环保费用计入预计负债，将使公司 2019 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减少 1,077.8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 1,077.87 万元，

此事项在公司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在 2019 年业绩快报中已披露的全年业绩预计

产生影响。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将根据此事项后续的进展情况，严格依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伍、备查文件 

1、《技术服务合同》 

2、《信隆公司前三 CP 课车间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合同》 

3、《信隆公司前三 CP 课车间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施工项目合同》 

4、《深圳市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合同》 

5、《信隆公司前三 CP 课车间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修复效果评估委托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3月 17 日 


